
湘乡市文体广新局系统2015年度部门决算公开说明
一、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
湘乡市文体广新局机关内设7个股室机构：办公室、人事股、文艺股、体育股、产业股（体彩股）、市场管理股（政务服务股）和广播影视管理股；下辖市文化旅游体育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市旅游服务中心、市文物管理局、市旅游质量监督所、市文化馆、市图书馆、剧院、湘乡市体育彩票管理站、市旅游服务社、市花鼓戏剧团有限公司、市电影发行放映有限公司十二个二级机构；本次决算公开包括下设独立财务核算单位：局机关、市图书馆、市文化馆、剧院、市博物馆、市文物局、市旅游局（2015年12月全市机构改革将市旅游局和文体广新局合并更名为湘乡市文化旅游体育局）。

其主要职能是贯彻落实党、国家和省市有关文化艺术、体育、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版权)工作的方针、政策；管理全市文化、体育广电、新闻出版（版权）事业，指导推进全市文化体育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版权）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指导艺术创作与生产；指导全市重点文化体育设施建设和基层文化体育设施建设；管理和保护全市范围内的文物保护单位、文化遗产，依法打击处理破坏文物的违法行为；管理全市图书、群众艺术事业和基层文化建设；做好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普及工作；积极推动全民健身计划，指导和配合全市各部门、各行业、各社会团体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开展国民体质监测；统筹规划全市竞技体育发展，指导全市运动队伍建设，为国家培养输送优秀体育后备人才；组织推进全市广播电影电视公共服务工作，指导、协调全市广播电影电视事业和产业发展；负责全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工作；拟定全市文化、体育、出版物市场的发展规划，依法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行政审批、审核、备案等管理职责；负责对全市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单位进行行业监管。拟定全市出版物市场“扫黄打非”计划，组织协调全市“扫黄打非”集中行动，组织查处非法出版物和非法出版活动，组织、协调“扫黄打非"集中行动和大案要案的查处；拟订全市文化体育产业发展规划，指导协调全市文化体育产业发展；负责全市文化体育广电新闻出版人才队伍的引进、培训、培养和使用工作，加快文化体育广电新闻出版人才队伍的建设，提高人员素质；拟订全市电影发行放映事业的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承办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2015年度部门决算表
部门收支决算总表、部门收入决算表、部门支出决算表、部门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总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决算表（公开表格附后）。
三、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一）基本情况。
1、年度收支决算情况。
2015年年初结转结余480.68万元，全年财政拔款收入1835.27万元，全年支出1800.27万元，年未结余515.67万元。
2、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672.04万元。

①基本支出1102.77万元（其中：人员经费902.90万元、公用经费199.87万元）；②项目支出569.27万元。
   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28.38万元，为项目支出，用于体育事业彩票公益金支出。
3、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情况
全年“三公”经费支出公务接待费37.42万元，其中：公车车辆数3辆，公车运行维护费11.98万元，公务接待费25.44万元，共接待国内公务接待批次759次，人数8158人次。
4、2015年单位绩效自评优。
5、全系统国有资产土地面积为6948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0671.7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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